
花蓮縣 113 年度學校自辦 A1、A2 數位學習工作坊應配合事項 

 
一、說明： 

(一) 教育部生生用平板「數位學習精進方案」，鼓勵學校實施數位學習平臺

輔助自主學習模式，增進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品質，三年內全縣教師參

與「數位學習工作坊 A1、A2」需達 100%，本處特辦理數位學習增能研

習工作坊，務請各校鼓勵所屬教師踴躍參與，以期每位教師均能運用數

位工具逐步達到以學生能自主學習之目標。 

(二) 因應學校本位課程安排教師增能需求，彈性開放學校得自辦數位學習工

作坊，但仍鼓勵盡量優先參與本府教育處數位學習專案辦公室辦理之數

位學習工作坊。 

二、課程內容： 
(一) A1 數位學習工作坊(一)：科技輔助自主學習的理論基礎、實施模式、四

學的架構及教學應用。 
(二) A2 數位學習工作坊(二)：課程重點為數位學習平臺應用(平臺操作及教學

模式運用)，且數位學習平臺應為本部推薦之平臺，本部推薦平臺、講師

名單及推薦機制請至【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入口網/方案簡介/
行動載具與網路提升計畫/增能培訓與講師名單】查詢

(https://pads.moe.edu.tw/pads_front/index.php?action=pages1-new-teacher_list)

。 

三、辦理數位學習工作坊應配合事項： 
(一) 講師：研習講師須為教育部認可講師，講師名單可至數位學習官方網站

查詢(https://pads.moe.edu.tw/pads_front/index.php?action=pages1-new-teacher_list) 
(二) 屬性標籤：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已新增「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

教師數位教學增能培訓」屬性標籤，簡稱「精進數位」，自 112 年 2 月

起開設相關課程，請加入屬性標籤，未列標籤不予採計 KPI 時數。 
(三) 研習名稱：研習名稱須為「A1 數位學習工作坊(一)」或「A2 數位學習工

作坊(二)」。 
(四) 副標：辦理「A2 數位學習工作坊(二)」時如有加入副標的需求，副標應

為數位學習平台，例如：「A2 數位學習工作坊(二)-因材網」 
(五) 研習時數：「A1 數位學習工作坊(一)」或「A2 數位學習工作坊(二)」每

場次研習時數須滿 3 小時。 
(六) 辦理形式：限以實體研習方式辦理。 
(七) 成果檔： 

1. 照片圖說：詳見附件 

2.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開課頁面截圖：包含研習代碼、研習名稱、研

習內容、授課講師、核予時數等資訊。 



3. 簽到單：可附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之簽到單或其他格式亦可。 
4. 通過研習教師名單：由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下載。 

(八) 檔案上傳：前開檔案請合併成 1 個壓縮檔後上傳至數位學習專案辦公室

官網作業繳交區(檔案上傳密碼：1234) 
(https://elearning.hlc.edu.tw/modules/tad_assignment/index.php?assn=2) 

(九) 數位學習專案辦公室將於收到並確認後，不定期更新至各校教師研習通

過名單查詢系統中。 
(十) 如未能符合上列任何一項規範，將無法採認 A1、A2 研習時數，且數位

學習專案辦公室保有前開注意事項解釋之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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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花蓮縣 113 年度學校自辦數位學習工作坊成果繳交範例 

A1 數位學習工作坊(一)/A2 數位學習工作坊(二) 

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課程封面 

 

 
 
 
 



簽到單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參與研習教師清單 

 
研習照片圖說(3~5 張) 

 
講師正在說明數位學習平台及相關工具帶來的好處 
 
(表格不夠可自行新增) 

 


